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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利承購人向本局指定或承諾依

    本局相關規定辦理貸款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貸款銀行）貸款繳納價

    款事宜，以提高民間購買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意願，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出售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售價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承購人

    始得依本要點向貸款銀行申請貸款。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起算日：

      1.以讓售方式承購者，為承購人接獲本局繳款通知之次日。

      2.以標售方式承購者，為得標之次日。但優先購買權人因行使優先

        購買權而承購者，為接獲本局繳款通知之次日。

（二）原定繳款期限：

      1.以讓售方式或因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承購者，為本局通知繳款之期

        限。

      2.以標售方式承購者，為標售公告所定繳款期限。

四、承購人如需以承購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向貸款銀行辦理抵押貸款繳納

    價款，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承購人應於起算日起三十日內，出具承諾書（如附件）予本局。以

      讓售方式或因行使優先購買權而承購者，應於承諾書上記載接獲繳

      款通知之日期。

（二）貸款銀行應於起算日起七十五日內核定准否貸款，並將核定結果及

      貸款額度通知承購人及本局。

（三）貸款銀行未於起算日起七十五日內核准貸款，或核貸金額未達出售

      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價款者，承購人應於原定繳款期限內，繳清價

      款或補足差額。以標售方式承購市有非公用不動產者，該不動產之

      價款應扣除已抵充售價之投標保證金。

（四）承購人應於原定繳款期限屆滿次日起三十日內，辦竣所有權移轉登

      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五、承購人依規定申請貸款繳納不動產價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放



    棄承購權，由本局解除買賣契約。其有投標保證金者，已繳之投標保

    證金不予發還，悉數入庫，出售標的物由本局另行依法處理：

（一）未依前點第三款規定，於原定繳款期限內繳清價款或補足差額。

（二）未依前點第四款規定，於原定繳款期限屆滿次日起三十日內辦竣所

      有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六、貸款銀行核准貸款者，應簽訂貸款契約，以公函連同下列已用印之文

    件送本局辦理登記事宜：

（一）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一份。

（二）抵押權設定契約二份。

    本局收到前項文件並確認承購人已繳清價款差額後，應填發產權移轉

    證明書。

    承購人應配合本局之通知，辦理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申報事宜，於取

    得完稅證明文件後，會同本局向地政機關繳納規費及申辦所有權移轉

    登記，並將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予貸款銀行。

七、承購人應於辦妥登記後，將所有權狀、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

    證明書、登記謄本交予本局，其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

    書、登記謄本，由本局轉交貸款銀行。

    貸款銀行於接獲前項之他項權利證明書等文件後三日內，應將核貸金

    額一次撥付解繳市庫；逾期撥付者，應按該貸款銀行基本放款利率按

    日加計利息。

    本局於貸款銀行撥付價款後，將所有權狀送交承購人。

八、依本要點辦理貸款繳納不動產價款，其應繳納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費、

    抵押權設定登記費等有關規費，均由承購人負擔。

九、貸款銀行承辦本貸款案件，應依本要點規定時限辦理，如因逾期致損

    害承購人權益，應自行與承購人協調處理。


